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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43404416 號

審 定

主 文申請審議駁回。

事 實一、健保署 114 年 8 月 11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罰鍰處分書要旨

（一）○○陳情申請人公司未覈實申報其任職期間健保投保金額案，經

該署以 114 年 4月 16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請申請人公

司查復○○陳情事項，申請人公司於 114 年 5 月 5 日始檢送全民

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申報表追溯調整○○投保金額自 113 年 2

月 19 日起為新臺幣(下同)14 萬 7,900 元(原為 4 萬 5,800 元)在

案。

（二）查申請人違反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0 條規定，未覈實申報所屬保

險對象○○投保金額，依法應補繳之保險費(113 年 2 月至 6 月)

計 3 萬 2,625 元，該署已於開計申請人公司 114 年 4 月保險費

一併計收，爰依同法第 89 條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

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 11 點規定，按應繳納之保險費 3 萬

2,625 元處以 2 倍罰鍰，計 6 萬 5,250 元(32,625 元 x2=65,250

元)。

二、申請人檢附前開健保署罰鍰處分書影本，向本部申請審議。

理 由 一、法令依據

（一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、第 20 條第 1項第

1 款、第 2 項、第 21 條第 1 項、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項

及第 89 條。

（二）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 11點。

二、按第 1 類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，其中受僱者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

額，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明定；第 1 類被保險

人之投保單位將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以多報少者，依同法第 89 條規

定，除追繳短繳之保險費外，並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處以 2 倍至

4 倍之罰鍰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本件經審查卷附健保署陳情意見紀錄單、健保署 114 年 4 月 16 日健

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、○○市政府○○局 114 年 2 月 6 日、6

月 19 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、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申報表、保

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、追溯更正調整保險費明細表等相關資料影本

及健保署意見書顯示，本件係緣起於○○陳情申請人公司未覈實申

報其任職期間(113 年 2 月 19 日至 7 月 7 日)健保投保金額，案經

健保署以 114 年 4 月 16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請申請人查

復後，申請人始於 114 年 5 月 5日申報○○投保金額追溯自 11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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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19 日起由 4 萬 5,800 元調整為 14 萬 5,800 元(適用「全民健康

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(三)」投保金額等級第 39級距，月投保金額

為 14 萬 7,900 元)，則健保署認為申請人有未依規定為其員工○○

覈實申報投保金額，而有以多報少之情形，除核收○○113 年 2 月

至 6 月保險費差額計 3 萬 2,625 元外，並依前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

89 條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

11 點規定，按應繳納差額保險費 3 萬 2,625 元，裁處申請人 2 倍罰

鍰計 6 萬 5,250 元(32,625 元 x2=65,250 元)，核無不合。

四、申請人雖主張○○與其公司先後於○○市政府○○局進行 2 次爭議

調解會議，114 年 2月 6 日調解不成立，114 年 6月 19 日調解成立，

調解成立方案中第五點，○○需於和解成立之日起 3 日內負責撤回

對其公司的所有檢舉、告發或申訴等。申訴內容中因認知的不同，

相對之補償金已於調解會議中談定並於約定日付款日前支付完畢。

基於勞資爭議調解方案，商請健保署提供此案相關人○○提出撤案

之日期及記錄，以利核實調解主張是否完善執行云云，核屬申請人

與○○間之內部私權關係，且經健保署意見書陳明如下，所稱核難

執為本案免罰之論據：

（一）○○於 114 年 8 月 15 日以該署民眾意見信箱民字第

000B00000000000 號、民字第 000B00000000000 號電子郵件主張

其已於 114 年 6 月 20 日申請 0000 政府單位對其申訴紀錄撤案，

惟該署並未接獲相關撤案申請，爰分別於 114 年 8 月 15 日及 114

年 8 月 18 日回覆陳情人○○該署未接獲其來文所提之撤案申請。

○○又於 114 年 8 月 18 日以該署民眾意見信箱民字第

000B00000000000號電子郵件主張因該署沒有收到0000轉發撤案

申請，其補申請撤銷對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之投訴，該署於 114

年 8 月 18 日回覆○○，該署未曾受理其申訴○○公司之申訴案。

又本案該署已發函單位且已完成查核程序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

80 條規定，係屬公務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，不受○○是否撤回之

拘束。

（二）按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原則採申報制，課以投保單位主動申報之積

極義務，倘有違反則科處罰鍰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0 條第 1項第

1 款及第 89 條訂有明文。且全民健康保險法課以投保單位負有為

其受僱者以薪資所得申報投保金額之絕對義務，系爭罰鍰處分所

裁罰將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以多報少一節，悉依申請人提供之投保

金額調整申報資料辦理。

（三）另依民法第 71 條規定，法律行為，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，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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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。因此，倘投保單位確有違反全民健康保險法強制規定者，尚

不因○○撤回申訴或與申請人調解完成，而免除其公法上應負擔

之義務。

五、綜上，健保署裁處申請人罰鍰 6萬 5,250 元，並無不合，原核定應

予維持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全民健

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 條第 1項規定，審定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

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衛生福利部(臺北市

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)提起訴願。

相關法令：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目

「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：一、第一類：（二）公、民營事業、機構之受僱者。」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

「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，依下列各款定之：一、受僱者：以其

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。」「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者，其投保

金額，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，並由保險人查核；

如申報不實，保險人得逕予調整。」

三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1 條第 1 項

「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依前條規定之所得，如於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，

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投保金額通知保險人；如於當年八月

至次年一月調整時，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，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

效。」

四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

「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，依下列規定，按月繳納：一、第一類

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，由投保單位負責扣、收繳，並須於次月底前，連

同投保單位應負擔部分，一併向保險人繳納。」「前項保險費，應於被保險

人投保當月繳納全月保險費，退保當月免繳保險費。」

五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9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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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追繳短繳之保險費外，並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處以

二倍至四倍之罰鍰：一、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，將被保險人投保金額

以多報少者。二、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，將其投保金額以多報少者。」

六、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 11 點

「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，將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以多報少者，經保險人查

證屬實，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，處以二倍之罰鍰；五年內曾受前開裁罰處

分一次者，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，處以三倍之罰鍰；五年內曾受前開裁罰

處分二次以上者，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，處以四倍之罰鍰。」


